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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实用新型电学领域涉及计算机程序保护客体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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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研究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关于实用新型定义的基础之上，结合专利法审查指南中关于实用新型客体判断的

相关规定，对电学领域涉及计算机程序保护方案的客体判断，给出了审查思路，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详细分析讨论，对电学领

域计算机程序保护客体的判断给出了较为合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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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电学领域，越来越多的

系统平台是通过对计算机程序的改进实现其功能 [1]，所以，

电学领域涉及计算机程序保护客体的判断成了实用新型审查

中的难点之一。

2 法律依据和审查思路

本文根据《专利法》[2]第二条第三款和《专利审查指

南》[3]第一部分第二章关于实用新型客体判断相关规定，对

于使用新型电学领域涉及计算机程序的案件给出了客体判断

审查思路：首先，审查权利要求书，若是权利要求请求保护

的技术方案中写有计算机程序步骤或者代码，则无论上述

步骤或者代码是不是现有技术，则上述步骤或者代码都属于

方法特征，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都不属于实用新型

保护的客体。其次，结合说明书进行整体分析，若是权利要

求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中没有直接写有计算机程序步骤或者

代码，写的是硬件芯片或者模块，则需要结合说明书中的整

体记载，从技术问题、技术手段和技术效果三方面进行深入

分析，在这一步骤的判断中，具体细分为三小步：第一，找

出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问题要以发明人在背

景技术中记载的为准；第二，认清发明人采取的技术手段，

对技术手段的认定要结合说明书中对技术方案的记载，重点

从解决技术问题的角度出发，思考探索发明人的发明构思，

进而认清发明人在技术方案中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在这一分

析过程中以发明人声称的背景技术为改进基础，发明人所掌

握的现有技术的水平，是发明人做出技术革新的基础，也是

该申请的发明构思的出发点，如果发明人的发明构思中包含

了对方法的改进之处，则很明显，发明人的发明构思已经决

定了该项申请的意图必然不符合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这一过程对技术方案是否涉及计算机程序的改进有了初步判

断；第三，确认技术效果，技术效果也是以发明人在说明书

中明确记载的内容为准，若是技术效果同技术问题、技术手

段相呼应，则说明第二小步中对是否涉及计算机程序的改进

初步判断是正确的，否则，判断不准确。最后，对技术方案

中具体各硬件芯片或者模块涉及的计算机程序进行判断并给

出结论，对于具体硬件芯片或者模块中涉及的计算机程序作

出判断，若改进点在于计算机程序，也就是其中的计算机程

序并非现有技术，则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属于实

用新型保护的客体，若改进点在于硬件本身，计算机程序为

现有技术或者为了适应硬件的改进仅仅做了适应性的改进，

则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属于实用新型保护的客体。

3 典型案例

a）直接写入计算机程序类

案例1 一种基于基因图谱的动物数据库系统

权利要求1：一种基于基因图谱的动物数据库系统，其特

征在于，包括表和执行逻辑，所述表通过格式设计完成字段

添加，进行数据整理录入形成，所述数据库通过调用执行逻

辑从而实现应用程序自动化。

权利要求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基因图谱的

动物数据库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表格创建中表头设置的

代码输入如下：

Private Sub表头_AfterUpdate（）

line1序号＝″″

line2大类名＝″″

End Sub

权利要求1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明显涉及计算机程序步骤

方法特征，包括表的形成方法、数据库实现应用程序自动化

的方法，因而不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实用新型

保护客体；权利要求2的附加技术特征为计算机程序代码，其

所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明显不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所规

定的实用新型保护客体。

b）“硬件模块+软件算法”，改进点在于软件类

案例2智能管控指挥调度系统

权利要求1：智能管控指挥调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

括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和存储服务器，所述数据库服

务器内部设有事故判别分析单元，所述数据库服务器通过电

性连接的方式连接有高清摄像头，所述应用服务器通过电性

连接的方式连接有数据库服务器、存储服务器、报警模块和

通信模块，所述报警模块通过电性连接的方式与通信模块连

接，所述通信模块通过5G信道连接有交通警务指挥终端。

从整体上判断，尽管权利要求1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中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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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硬件连接关系，但是仅靠硬件，解决不了技术问题，必

然还需要依附于硬件上的软件，对于其客体的判断，要结合

技术问题、技术手段、技术效果进行分析判断：第一，找出

技术问题，根据说明书的记载，本申请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交警对交通事故进行处理的时间比较长；第二，认清发明人

采取的技术手段，说明书中记载的技术方案是“提供智能管

控指挥调度系统，当发生交通事故时，高清摄像头拍摄的录

像会先输送至数据库服务器中的事故判别分析单元处，事故

判别分析单元对事故的责任方进行判断，同时对拍摄到的图

像存储在存储服务器中，随后应用服务器控制报警模块进行

报警，报警模块也会向通信模块处发出报警讯号，应用服务

器也会将事故判别分析单元处的录像输送至通信模块处，通

信模块会将报警讯号与录像一起通过5G信道输送至交通警务

指挥终端处，供交警实时查看和事后查看”，结合上述的技

术方案，我们从技术问题角度出发，思考探索发明人的发明

构思，本实用新型要节约交警处理交通事故的时间，发明构

思是提供智能管控指挥调度系统，该系统能够智能化的对交

通事故进行自动处理，将事故过程和处理结果实时呈现给交

警，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是采取“硬件模块+依附于硬件模块软

件算法”的模式构建智能管控指挥调度系统，以说明书中记

载的现有技术为基准出发进行判断，发明人在技术方案中所

采取的技术手段不仅仅包含搭建硬件模块，还包含对各硬件

模块配合协调的计算机软件系统，所以技术方案中涉及计算

机程序；第三，确认技术效果，根据说明书的记载，本申请

的技术效果是借助于智能管控指挥调度系统，交警能快速对

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解，并能使交通事故快速的得到

处理，该技术效果同技术问题、技术方案中采用的技术手段

对应，说明第二步判断是正确的。

对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中的具体各硬件或者模

块涉及的计算机程序进行判断并给出结论，没有证据证明权

利要求1中的事故判别分析单元对事故责任方的判断、应用服

务器控制报警模块进行报警和协调各模块配合协作工作涉及

的计算机程序为现有技术，所以权利要求1请求保护的技术方

案中涉及对计算机程序的改进，实质上是对方法的改进，不

属于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实用新型保护客体。

c）“硬件模块+软件算法”，改进点在于硬件类

案例3：一种带5G的公交站亭智能管理设备

1.一种带5G的公交站亭智能管理设备，它包括多个智能

终端和一个后台服务器，每个智能终端对应安装在一个公交

站亭上；其特征在于：每个智能终端上安装有一个5G模块，

所述5G模块的型号为RG500Q；所述的智能终端通过5G模块与

后台服务器进行视频、图片、传感器信息和控制信号的数据

通信。

从整体上判断，本案采取的技术方案中既有模块的连接

关系，也涉及计算机程序，要结合本案的技术问题、技术手

段、技术效果进行分析判断。第一，找出实用新型所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根据说明书的记载，本案的技术问题是目前国

内很多城市已经实现5G网络基本覆盖，能满足站亭中关于视

频应用的扩展需求。但是有的城市公交站亭依然还是使用的

4G网络，视频通信效果不佳；第二，认清发明人采取的技术

手段，说明书中记载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带5G的公交站亭智

能管理设备，它包括多个智能终端和一个后台服务器，每个

智能终端对应安装在一个公交站亭上；每个智能终端上安装

有一个5G模块；所述的智能终端通过5G模块与后台服务器进

行视频、图片、传感器信息和控制信号的数据通信，本实用

新型采用的5G模块为现有技术，其型号为RG500Q，很大程度

上提高视频播放的实时性、流程度和清晰度，并且硬件模块

向下兼容，可与之前的站亭监管设备兼容”，结合上述的技

术方案，我们从技术问题角度出发，思考探索发明人的发明

构思，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把公交站亭智能管理设

备视频通信效果不佳，发明构思是提升现有的公交站亭智能

管理设备的通信速率，发明人采用的技术手段为把公交站亭

智能管理设备通信模块由4G模块升级为5G模块，并且根据说

明书中的记载可知本申请采用的5G模块为现有技术，所以尽

管本案中的智能终端、后台服务器内部均有软件，但是其软

件为了适应通信模块改动而做出的改变，由4G通信模块改为

了5G通信模块，进而提高了通信速率，本案的改进之处本质

在于硬件改进带来的，所以本案不涉及客体问题；第三，确

认技术效果，根据说明书的记载，本申请取得的技术效果达

到了提高通信速率的目的，同技术问题、技术手段相对应，

所以第二步中判断是正确的。

4 总结

本文对电学领域涉及计算机程序保护方案的客体判断，

给出了审查思路，并结合具体案例，对于技术方案中直接写

入计算机程序类，技术方案为“硬件模块+软件算法”、改

进点在于软件类，技术方案为“硬件模块+软件算法”、改进

点在于硬件类三种情况进行详细分析讨论，希望能给读者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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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3个作者同为第一作者，发挥着同等的作用。


